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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题目：关于请求将高速路桥底区域移交属地管理的建议

	

	请代表选中并打“√”注明

1、此建议是否公开

	  √  公开         不公开（不公开请填写理由） 

  不公开理由：    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；

                  公开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、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； 

                  其他原因（请填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2、此建议来源

	     视察      √  专题调研        其他方式（请填写）               

	3、建议是否属于多次提出，尚未解决的事项

	     是        √  否              未详

	4、是否希望承办单位在办理过程中加强与代表联系沟通

	  √  是           否


注：提交书面建议时请附上电子文本。

一、基本情况
近年来，随着广州市城市交通网络的纵深拓展与立体化建设进程加快，大量高速公路桥梁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，由此形成的桥下空间资源呈现出规模庞大、分布广泛、类型多样的显著特征。这些桥下空间既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亟待合理规划与高效利用的潜在公共资源。

为积极响应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代表提出的“优化城市桥下空间功能、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和利用效率”相关建议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2023年5月牵头制定了《关于优化城市桥下空间功能、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和利用效率的工作方案》。该方案明确要求各地市加强桥下空间管理，促进资源合理开发，切实保障桥梁结构安全与运行效能，同时通过功能优化提升城市空间品质。

在此基础上，广州市交通运输局于2023年9月进一步出台了《关于合理利用道路桥梁桥下空间保障桥梁运行安全的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，旨在通过规范化管理手段，充分挖掘桥下空间作为城市“剩余空间”的潜在价值，在确保桥梁安全运行的前提下，探索多元化利用模式，推动城市公共空间提质增效。
二、存在问题
尽管相关政策文件已逐步完善，但在实际管理过程中，高速公路桥下空间的利用仍面临以下突出问题：

（一）管理职责交叉，效率低下
当前，桥下空间的管理涉及交通管理部门、各级职能部门、属地镇街及桥梁管养单位等多个主体，但各方职责边界模糊，缺乏统一协调机制。这种多头管理格局导致权责不清、推诿扯皮现象频发，直接影响管理效能。例如，桥下区域常因监管缺位出现垃圾堆积、车辆违规停放、流浪人员聚居甚至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等问题，严重威胁公共安全与市容环境。

（二）资源规划滞后，利用不足
桥下空间尚未被纳入属地镇街的总体规划体系，导致其功能定位模糊、开发方向不明。大量桥下区域长期闲置或低效使用，既未能转化为停车场、口袋公园等便民设施，也未能与周边社区需求形成有效衔接。这种规划缺失不仅造成空间资源浪费，更错失了通过功能整合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宝贵机会。

（三）环境污染与无序经营并存
部分桥下空间因管理疏漏，长期存在垃圾随意丢弃、雨污混流、扬尘噪音污染等问题，对周边环境卫生造成严重破坏。此外，无证摊贩违规占道经营、商户私搭乱建等现象屡禁不止，既扰乱市场秩序，又加剧社会管理难度，亟需通过制度完善与责任落实加以根治。
三、工作建议
为切实解决上述问题，建议从以下两方面推进高速公路桥下空间的管理与利用：一是推动桥下空间移交属地管理。建议桥梁管养单位与属地镇街参照道路移交管理的成熟模式，签订移交管理协议，明确管理权限及责任归属。二是探索公益性用途的低成本利用模式。在移交管理的基础上，建议进一步创新桥下空间利用机制，推动其服务基层公益事业。这一举措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：

（一）强化管理效能，提升响应速度

属地镇街管理部门熟悉辖区实际情况，能够快速识别桥下空间存在的违规占用、环境卫生等问题，并依托属地执法力量及时介入处理。相较于跨部门协调，属地化管理可大幅缩短问题处置周期，显著提高管理效率。

（二）统筹资源规划，优化功能布局
属地政府可将桥下空间纳入城镇建设总体规划，根据区域人口密度、交通需求及社区服务短板，科学规划停车场、社区绿地、健身步道等公共设施。通过精准对接民生需求，既能盘活闲置空间，又能提升居民获得感与满意度。

（三）明确责任主体，杜绝推诿现象
通过协议明确桥下空间管理的责任主体，彻底消除多头管理导致的职责真空地带。责任明晰后，管理部门将更主动地履行巡查、维护及问题整改职责，确保桥下空间长期保持整洁、有序状态。

（四）调动基层力量，推动共建共治
属地化管理模式有利于激发村（社区）组织、社区居民参与桥下空间治理的积极性。通过建立居民监督反馈机制，引导公众参与规划设计与日常管理，既可增强社区凝聚力，又能形成政府主导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的良性治理格局。

（五）改善市容环境，提升城市形象

属地镇街可通过常态化保洁、绿化美化、违建拆除等措施，有效整治桥下空间脏乱差问题。环境品质的提升不仅能够优化城市风貌，还可为周边居民创造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。

（六）加强安全监管，消除潜在隐患
属地管理部门可通过定期巡查，及时发现并清除桥下空间违规搭建、易燃物堆放、设施老化等安全隐患。通过建立安全隐患台账与快速处置机制，切实保障公共安全，降低事故风险。

（七）激活经济价值，促进区域发展
合理开发桥下空间可为周边商业、服务业提供新的发展载体。例如，通过引入便民商铺、文化市集等业态，既能满足居民生活需求，又能创造就业岗位，为区域经济增长注入活力。

四、结语

将高速公路桥下空间移交属地管理，是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、实现空间资源高效利用的关键举措。建议区政府协调相关部门尽快出台实施细则，明确移交程序、权责划分及配套保障措施，确保政策落地见效。通过多方协作与持续创新，桥下空间有望从“被遗忘的角落”转变为展示城市文明与活力的“风景线”，为番禺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。



